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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长寿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关于印发长寿区用气接入外线项目告知承诺

实施方案的通知
长经信发〔2022〕163号

区级有关部门，有关企业：

现将《长寿区用气接入外线项目告知承诺实施方案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重庆市长寿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2022年 12月 26日



重庆市长寿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长寿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

- 2 -

长寿区用气接入外线项目告知承诺实施方案

告知承诺制是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、区政务服务效能评估和优

化营商环境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。为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扎实推

进用气接入外线项目的告知承诺制工作，进一步提升审批效率，

激发市场活力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，结合建设行业实际，特制

定本方案。

一、实施范围

用气红线外接入管线在 50米以下小型低风险工程。

二、办理流程

（一）申请和受理

申请人向区级相关部门递交申请，区级相关部门一次性告知

该事项的审批条件和需要提交的材料。申请人自愿作出承诺，在

被告知的期限内提交经申请人签章的申请人承诺书（附件 2）以

及申报材料。

（二）审批

区级相关部门收到经申请人提交签章的申请人承诺书和材

料后，应当作出行政审批决定，并制作相应的行政审批文书，依

法送达申请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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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公示和核查

1.行政审批结果通过网络对外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2.申请人应当按照告知承诺的约定，在事项承诺办结时间

内，将余下材料全部补齐。申请人未按约定补齐，或者提交材料

不符合要求的，区级相关部门应当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。

三、法律责任

（一）申请人应当在本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提交应补充

的材料。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且无法补正的，

将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。

（二）区级相关部门将在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后对申请人

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。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

不符的，区级相关部门将要求其限期整改；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

的，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。

（三）区级相关部门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并办理注销手续，

因承诺人自身原因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和经济损失均由申请人

承担。

（四）区级相关部门发现申请人有弄虚作假行为的，应当对

申请人作出不诚信记录，并向社会进行公示。

本实施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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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长寿区用气项目告知承诺制事项清单

2.申请人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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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长寿区用气项目告知承诺制事项清单

序号 承诺事项 办理部门单位 承诺类别

1 占用、挖掘城市道路审批 区城市管理局 告知承诺

2 交通安全监督意见书 区交巡警支队 告知承诺

3 临时占用城市绿地用地审批 区城市管理局 告知承诺

4 建设用地（含零时用地）规划许可证 区自然资源局 告知承诺

5 建设工程（含零时用地）规划许可证 区自然资源局 告知承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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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实施用气项目接入外线工程承诺书

我单位承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要

求做好用气接入外线工程建设工作，同时本单位做出如下承诺：

1．配合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住建、城管、水利、交通等行业

主管部门做好现场勘验，审批流程中的承诺补齐的有关资料或需

要缴费的，我单位承诺在 5 个工作日内补齐资料或缴清有关费

用。若在规定时间未完成的，可将我单位列入失信名单。

2．项目施工位于燃气、电力、给水、广播通信等市政管网

及高速公路安全保护范围的，项目开工前，应按照相应主管部门

（企业）要求签好施工现场设施安全保护协议，编制施工现场设

施保护方案，取得相应主管部门（企业）的同意后施工，同时需

报住建部门备案。若未按承诺执行上述要求、流程，可将我单位

列入失信名单，造成相关损失、后果由我单位承担。

3．项目设计及施工中，施工图基于现状管线物探清楚的情

况下进行设计，严格按照规范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，并对管线保

护采取技术措施；事故应急预案中，明确管线保护的应急救援预

案，在原有地下管线的保护区范围内，不使用机械开挖。

4．施工过程中，严格按照项目的审批时间、路径、工期进

行施工。对开挖区域管线应采取人工开挖探沟勘察;遇到地下管

线情况不明的，应尽快联系相关管线单位到现场核查核对，待查

明地下管线分布情况后，方可进行施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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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施工现场，严格按市政、交警要求设置安全护栏或施工

围挡、交通导向标志、标线等，夜间设置安全警示灯，确保过往

行人及车辆安全。在开挖区域设置明显告示牌张贴建设、施工单

位名称、施工负责人联系电话及施工时间，接受监督，做好交通

疏导措施，保证道路通行和行人安全。

6．按照文明施工的有关规定，对施工范围采取围蔽作业，

施工材料、机具等不得超出施工围蔽范围。大型机械施工作业应

安排在晚上 10 时前完成，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施工噪音和施工

产生的粉尘。施工产生的淤泥、废料等要及时清运，施工产生的

泥浆水，应经沉淀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道，不得向路面直接排

放。

7．严格按照道路修复标准，及时修复挖掘路面。挖掘砼路

面的，需整块面积修复，挖掘其他材料的路面，按挖掘实际面积

修复。

8．挖掘（占用）期间发生任何形式的纠纷和损害责任，由

建设单位自行承担并协调解决。

本单位承诺上述内容真实可靠，提供资料均为真实、有效、

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文件，并将切实履行，如有违反，接受相应的

处罚。

承诺方： 单位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
